   表2   不同床位规模、性质机构收住痴呆患者的比例比较              n（%）
	项目
	机构床位规模
	χ2
	P
	机构性质
	χ2
	P

	
	1~99张
	100~299张
	300张以上
	
	
	公建公营
	公建民营
	民办民营
	
	

	是否收住痴呆患者
	是
	109（60%）ab
	140（87%）a
	64（94%）b
	49.9
	<0.001*
	81（66%）a
	91（79%）
	141（81%）a
	9.97
	0.007*

	
	否
	74（40%）ab
	21（13%）a
	4（6%）b
	
	
	42（34%）a
	24（21%）
	33（19%）a
	
	

	注：*表示P<0.05；数字上标的字母表示检验结果显著时卡方检验的多重比较，字母相同时表示两组间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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